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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度服務躍升實施計畫 

106年 2月 24日法務部法綜字第 10601510650號函頒 

壹、依據 

一、行政院 106年 1月 9日院授發社字第 1061300008號函頒 

    「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 1 月 25 日發社字第 1061300083 號

函頒第 1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三、法務部矯正署 106年 3月 3日法矯署綜決字第 10601567180 

    號函。 

貳、計畫目標 

    為精進本院「司法為民」之服務理念，透過創新與強化為民

服務作為，落實全方位優質服務，積極提升本院親民形象與

公信力之目標。 

參、實施對象 

    本院相關科室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實 施 要 項 推動策略及方法 承辦單位 預期效益 

一、完備基礎

服務項目

，注重服

務特性差

異化 

 

（一）建立業務標

準作業流程

，維持服務措

施處理一致

性；確保資訊

提供、問題回

應或申辦案

件處理的正

各科室 

 

 

 

 

 

 

 

各項作業流程

及申辦程序標

準化，維持服

務措施處置一

致性，達到服

務機會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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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並適時

檢討改進流

程與作業方

式。 

（二）提供民眾易

讀、易懂、易

用的服務申

辦資訊及進

度查詢管道

，提升服務流

程透明度。 

（三）注重服務人

員的禮貌態

度，主動協助

民眾申辦、親

切引導服務

，提高民眾臨

櫃洽公或網

站使用的便

利性，檢討、

改善建置合

宜的服務環

境。 

（四）因應本院業

務屬性及服

務特性差異

，汲取創新趨

勢，投入品質

 

 

 

 

各科室 

 

 

 

 

 

 

各科室 

 

 

 

 

 

 

 

 

 

 

 

各科室 

 

 

 

 

提升服務友善

程度，重視城

鄉差距、族群

差異，落實資

源公平共享。 

 

 

提供親切的服

務態度、優質

洽公環境，樹

立機關良好形

象。 

 

 

 

 

 

 

 

以便民立場設

想，並善用社

會資源，創新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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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發展優

質服務。 

二、重視全程

意見回饋

及參與，

力求服務

切合民眾

需求 

（一）納入民眾參

與服務設計

或邀請民間

協力合作，提

供符合民眾

需求的服務。 

 

 

 

 

（二）善用各類意

見調查工具

與機制，蒐集

民眾對服務

的需求或建

議，適予調整

服務措施。 

 

 

 

（三）依據服務特

性辦理滿意

度調查，瞭解

民眾對服務

的看法，並據

以檢討改善

各科室 

 

 

 

 

 

 

 

 

 

秘書室 

政風室 

 

 

 

 

 

 

 

 

秘書室  

政風室 

 

 

 

 

依據本院服務

性質，積極結

合更生保護會

、觀護志工協

進會、宗教團

體及公益團體

，廣泛運用民

間資源，提升

服務效能。 

 

建置多元化與

電子化參與管

道，透過民意

信箱及問卷調

查等方式蒐集

輿情與民情，

精進為民服務

工作，拉近與

民眾間之距離

。 

定期辦理民眾

意見調查，分

析調查結果，

改進服務缺失

，提升民眾滿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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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措施。 

（四）傾聽民眾意

見，積極回應

，有效協助民

眾解決問題。 

 

各科室 

 

妥善處理民眾

反映意見，積

極回應，掌握

處理時效。 

 

三、便捷服務

遞送過程

與方式，

提升民眾

生活便利

度 

 

(一)擴大單一窗

口業務涵蓋

範疇，減除申

辦案件所需

檢附之書表

謄本，提高業

務申辦便捷

度。  

 

（二）衡酌實際需

求，開發線上

申辦及跨平

台通用服務

，增加民眾使

用意願。  

（三）推動跨單位

、跨機關服務

流程整合及

政府資訊資

源共用共享

，提供全程整

合服務。 

各科室 

 

 

 

 

 

 

 

 

教務科 

(資訊) 

 

 

 

 

各科室 

 

 

 

 

 

 

加強單一窗口

辦理效率，主

動尋求跨部門

、跨機關合作

，整合服務流

程，並檢討檢

附書表之必要

性，提升服務

便捷度。 

配合上級機關

指示，提供線

上申辦及跨平

台通用服務，

提升服務效率

。 

妥善利用機關

內部行政網絡

結合政府資訊

，提供整合性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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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注社經發

展新趨勢，運

用創新策略

，持續精進服

務遞送過程

及作法，提升

服務效能。 

各科室 關注社經發展

，主動發掘創

新服務，並充

實、更新各項

服務措施，提

升服務效能。 

 

四、關懷多元

對象及城

鄉差距，

促進社會

資源公平

使用 

 

（一）體認矯正機

關服務對象

屬性差異，對

特殊或弱勢

族群提供適

性服務，降低

其取得服務

的成本。 

（二）搭配複合策

略，延伸服務

據點，提高偏

遠或交通不

便地區民眾

的服務可近

性。 

（三）考量服務對

象數位落差

，發展網路服

務或輔以其

他方式，提供

可替代的服

各科室 

 

 

 

 

 

 

 

總務科 

訓導科 

教務科 

 

 

 

 

各科室 

主動關懷特殊

或弱勢群體，

提供適性服務

，秉持以客為

尊理念，提供

友善且優質服

務。 

 

善用網路作業

系統，並提倡

遠距接見、電

話接見等服務

措施之申辦，

減少服務地域

限制。 

提升網站資訊

檢索介面友善

度，導引民眾

迅速查詢所需

資訊，並配合

上級機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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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管道。 ，提供其他可

替代性服務。 

五、開放政府

透明治理

，優化機

關管理創

新 

（一）建構友善安

全資料開放

環境，落實資

料公開透明

，便利共享創

新應用。 

 

 

（二）促進民眾運

用實體或網

路等多方管

道參與決策

制定，強化政

策溝通及對

話交流。 

（三）檢討機關內

部作業，減省

不必要的審

核及行政作

業，聚焦核心

業務，推動服

務創新。 

教務科 

(資訊) 

 

 

 

 

 

 

教務科 

(資訊) 

 

 

 

 

 

各科室 

提升網站檢索

介面友善度，

建構安全公開

透明之基本資

料、政策、計

畫、服務措施

等重要資訊，

並即時更新。 

建置多元化、

電子化參與管

道，提升服務

便利度，維持

機關與民眾良

好雙向溝通。 

 

檢視現行機關

內部作業程序

，精簡行政作

業程序，聚焦

核心業務，持

續推動服務創

新。 

六、掌握社經

發展趨勢

，專案規

劃前瞻服

(一) 主動發掘關

鍵議題，前

瞻規劃服務

策略預為因

各科室 

 

 

 

關注服務發展

新趨勢，前瞻

規劃精進服務

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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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應。 

（二）善用法規調

適、資通訊技

術應用及流

程簡化，擴大

本機關或第

一線機關服

務措施的運

作彈性。 

（三）結合跨域整

合、引進民間

資源、社會創

新及開放社

群協作等策

略，務實解決

服務或公共

問題。 

 

 

（四）權衡服務措

施的必要性

，以及投入成

本與產出效

益間的合理

性，重視服務

的制度化及

持續性。 

 

各科室 

 

 

 

 

 

 

 

各科室 

 

 

 

 

 

 

 

 

 

各科室 

 

整合服務平台

、提供便捷資

訊，檢驗內部

作業流程，擴

大服務措施的

彈性運作。 

 

 

聯合企業、社

會團體合作辦

理或主動參與

各 項 公 益 事

務，整合各界

資源及服務平

台，完成資源

共享之目的，

務實處理民眾

需求。 

檢討投入成本

及效益間之合

理性，引進企

業經營理念，

增進優質服務

品質。 

 



8 

 

伍、實施步驟 

一、 本院參照行政院 106年 1月 9日院授發社字第 1061300008

號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與國家發展委員會 106 年 1

月 25日發社字第 1061300083號函頒第 1屆「政府服務獎」

評獎實施計畫等相關規定，審酌為民服務需求、機關業務

特性、服務能量及資源配置，提出服務重點及優先順序，

擬訂定執行計畫，據以推動落實，深化服務成效。 

二、 本院各科室應依本計畫實施要項所列六大項之工作項目，

按既定之期程確實執行。 

三、 各科室應依據本執行計畫切實執行。 

四、 本院將服務躍升執行成果均以文字檔或相片存檔備查。 

陸、 管制考核： 

一、 本執行計畫由秘書室不定期至各科室查察落實情形，檢討  

實施成效及針對缺失提出改進措施。 

二、 各科室主管隨時監督、檢討其業務執行情形，本院每半年 

追蹤該計畫執行及階段性執行成果，由秘書室彙整陳報法

務部矯正署。 

柒、 獎勵 

有關評審及獎勵方式，依行政院第 1屆「政府服務獎」評獎

實施計畫及「法務部 106年度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等

相關規定辦理。 

捌、其他  

一、 本實施計畫簽奉院長核定後，主動公開於機關網站及服務

場所。 

二、 計畫內容如有未盡事宜，本院得依實際需要或其他規定，

另行補充或修正。 


